
地產代理監管局對政府加強規管地產代理業以打擊洗錢 ( 修訂) 條例草案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會議  

講話重點 

1. 地產代理監管局(下稱「監管局」)完全明白，政府為履行香港作為財

務行動特別組織成員的國際責任，需要加強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的監管制度。 
 

2. 雖然監管局支持政府有關方面的工作，但亦同時關注條例中有關客戶

盡職審查及備存記錄的規定如何能夠切實有效地在地產代理業界落

實；而監管局作為規管者能夠在執行時不會有太大困難也是重要的。 
 

 
執行簡化客戶盡職審查 - 低風險情況 
 
3. 地產代理是低風險行業，因為他們在處理客戶金錢方面角色多數只限

於在簽訂臨時合約時將客戶的臨時訂金支票(通常為樓價 3-5%)交予賣

方或賣方律師，以現金繳付臨時訂金是極為罕有的。 
 

4. 因此，監管局認為條例的賦權條文(即第 7 條)需要有足夠的「闊度」，

令監管局可按行業因應面對相對較低風險的狀況制定適當和切實可行

的指引；並容許地產代理在低風險的情況下(如非現金交易、政府資助

房屋買賣等)執行簡化客戶盡職審查。 
 

5. 但綜合條例的賦權條文，附表 2 第 2 部第 3 條和第 4 條的內容，非金

融業人士似乎局限了在第 4 條那些訂明情況下(例如：客戶是政府、金

融機構、上市公司或公共機構)才可以執行簡化客戶盡職審查。也就是

說，適用[簡化客戶盡職審查]的情況是極少。 
 

6. 監管局建議政府及委員會考慮修訂相關條文，容讓監管機構可以在考

慮行業的業務性質和風險狀況後(除第 4 條訂明的情況外)就相關界別

人士可以採取簡化客戶盡職審查的情況發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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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行業指引 
 
7. 在不損害剛剛所表達的意見的前提下，監管局感謝政府加入賦權條

文。監管局會依賴賦權條文，因應不同類型物業交易的性質和風險狀

況，並在考慮地產代理以下的獨特情況後發出務實的指引(包括核實程

序方面，如進行公司查冊或核實實益擁有人身分的方式或深度)以便發

出的指引是代理能夠合理地遵守到的：- 
(i) 代理的技能水平：他們入行的學歷要求只是中五或同等教育程度； 
(ii) 執行客戶盡職審查的費用在某些情況可以很高(例如海外公司查

冊及涉及多層公司的查冊)，代理的營運成本無疑會加重，尤其細

行。另外，地產代理是收取佣金的，其中已包括所有開支。他們

難以像律師般將有關費用轉嫁給客戶，以代墊付費用的形式收

取；及 
(iii) 當臨約在極緊迫的時間內商議及簽署時，代理實際上亦可能沒有

足夠時間在簽約時完成慣常的客戶盡職審查。 
 

對監管局資源的影響 
 
8. 截至 2017 年 9 月，地產代理的持牌人數為 38,294。監管局並非由政府

資助，主要收入來源為牌照費用。在法例實施後，要執行相關的規管

工作(例如:額外的合規巡查、投訴調查、紀律研訊等)都涉及額外人手

及開支，但監管局同時亦需注意不能因額外規管工作而影響監管局在

履行其核心職能的效率。 
 

9. 在沒有修訂法例，沒有業界的接納和支持的情況下，監管局亦不能輕

易地調高牌費。所以，監管局要用本身的資金去承擔執行新法例所涉

及的額外資源，而這樣亦可能對監管局構成財政方面的壓力和困難。 
 

 

 


